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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1 

安第斯和平区 

 

  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订正决议草案 
 
 
 

  安第斯和平区 
 
 

 大会， 

 深信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决心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在安第斯区

域内和平共处，并在和平、自主和自由情况下发展它们的关系， 

 铭记着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致力于促进安第斯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一体化和合作，以推动可长期持续的和平、安全以及平衡和协调的发展， 

 注意到 2004 年 8 月 5 日第 58/317 号决议，其中重申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以及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主要作用， 

 确认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元首2004年 7月 12日在基多市举行的安第斯

总统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建立并发展安第斯和平区的圣弗朗西斯

科德基多宣言》，目的是把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主权和管辖范围内的领土、领空和领海组成的地理区域建立成一

个无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和平区；确立在安第斯共同体内彻底消除杀

伤人员地雷的目标；在此和平区内必须创造条件，以便能够以和平与协调的方式

解决任何性质的冲突及其根源， 

 满意地注意到安第斯和平区的基础是由公民负责任地行使民主价值观、原则

和做法、法治、人权、社会正义、人类发展、消除贫穷、无社会排斥和不公平、

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安第斯特征、促进友好合作关系、以便实现整体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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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文化，共同努力防止和打击对安全的传统威胁和新的威胁，以及共同寻求一

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秩序， 

 强调安第斯和平区是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共同参与、不断作出的努力，目的

在促使政府、舆论、政党和民间社会对广泛认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的看法趋于一致， 

 又强调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本着民主和非攻击性对外安全概念，通过了载有

《安第斯共同对外安全政策指南》的第 587 号决定以及关于促进合作和协调各项

举措的安第斯规范，协同对付全球毒品问题和有关罪行，并全面防止、制止和消

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在安全、和平与助长信任方面取得了进展， 

 指出 2003 年 6 月通过的题为“从各方面防止、制止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

非法贸易的安第斯计划”的第 552 号决定是以 2001 年通过的《从各个方面防止、

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1
 为依据的第一项具有约束

力的次区域文书， 

 认为和平、安全和互信是实现可长期持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

基本条件， 

 相信有必要协助把安第斯共同体建立成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

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有毒武器——的区域，以及彻底消除杀伤人员地雷， 

 认识到必须在安第斯共同体促进和平、安全与合作，以造福全人类，特别是

造福安第斯共同体的人民， 

 深信安第斯和平区的建立将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安全和信任，并促进《联

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根据的原则和宗旨， 

 1. 满意地欢迎《关于建立并发展安第斯和平区的圣弗朗西斯科德基多宣

言》，按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2
 和其他

有关的国际公约，在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主权和管辖范围内的领土、领空和领海

组成的地理区域建立安第斯和平区； 

 2. 吁请所有国家支持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促进《圣弗朗西斯科德基多宣

言》所载的原则和宗旨； 

 3. 鼓励安第斯成员国不遗余力地早日履行在该《圣弗朗西斯科德基多宣

言》中所作的承诺。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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